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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中華民國115年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木球技術手冊（分則）
	一、 比賽時間：中華民國115年5月3日（星期日）至5月6日（星期三），計4天。
	二、 比賽地點：國立中央大學大草坪（桃園市中壢區中大路300號）。
	三、 競賽分組及項目：
	(一) 桿數賽
	(二) 球道賽
	四、 報名人數規定及參賽資格：
	(一) 註冊報名：各校依據中華民國115年全大運競賽規程第十二條規定辦理。
	(二) 報名人數規定：
	(三) 參賽資格：依據中華民國115年全大運競賽規程第十條規定辦理。
	五、 比賽制度：
	(一) 桿數賽
	(二) 球道賽
	(三) 成績記錄：各組賽程成績皆由大會指定裁判記錄。
	六、 抽籤原則：球道賽各單位報名運動員先進行分區抽籤（分A、B兩區），同校運動員以首輪不遇到為原則，抽籤如不克出席，將由大會代理抽籤事宜。
	七、 比賽規定：
	(一) 為賽程能順利進行，場地安排得由大會隨時視情況調整，各隊不得異議。
	(二) 比賽時，該組別運動員全隊必須統一穿著同款式並繡印有該單位字樣(中文校名或校名英文縮寫)/標誌之有領上衣、外套。運動員出賽時上衣須紮入褲內，且不得將臉部遮蓋致無法辨識，否則大會有權禁止該運動員出賽。（禁止穿著牛仔褲、涼鞋、布希鞋等不適宜服裝）。
	(三) 運動員應於賽程最新規定時間前10分鐘到場檢錄，如檢錄三次未到並經教練確認後，則取消比賽資格；或當裁判宣佈比賽開始後，參賽者遲到五分鐘或拒絕參賽，則取消比賽資格。
	(四) 運動員均應遵守規則，服從裁判，否則裁判有停止其比賽之權。
	(五) 如遇雨天，比賽照常舉行，運動員自備雨具。
	(六) 比賽進行中，領隊、教練及非當場次參賽運動員請勿進入比賽場地。每道比賽結束的運動員，應迅速離開球道、賽場，不得再停留、返回球道，進行練球的行為。
	(七) 桿數賽任一輪成績超過 84 桿時，判定失格，成績不列入紀錄。
	(八) 比賽中，球具（含球）因打擊而損壞，依規則規定處理。
	(九) 比賽時，球道內倘設有球門五公尺標示線或三十公尺超越線時，標示線將以旗幟或線配置。
	八、 比賽規則：採用木球協會審訂最新之國際木球規則，如對規則解釋有所爭議或規則未盡事宜，由審判委員會解釋之。
	九、 管理資訊：
	(一) 競賽管理：由全大運執行委員會統籌木球競賽各項業務，並在全大運組織委員會指導下，由中華民國木球協會及大專體總木球委員會協助各項技術工作。
	(二) 裁判人員遴聘：依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舉辦準則第十五條辦理，其中裁判長應聘請資深國家A級以上裁判擔任，裁判需具國家A級裁判資格且最近3年內有擔任執行裁判者中遴聘。
	十、 器材檢定：
	(一) 比賽球具（含球桿及球），由參賽運動員自備比賽球具。比賽球具必須為國際木球總會審訂標準檢定合格之球具，球及球桿賽前檢錄時，需經大會檢查符合規定始得使用。
	(二) 比賽中運動員如需更換球具，球具須經大會檢查合格後才可替換使用。任一比賽球都須先經檢錄處檢驗合格後，方能於賽完一球道後要求更換。
	十一、 申訴：依據中華民國115年全大運競賽規程第十三條規定辦理。
	十二、 獎勵：
	(一) 各項競賽及團體錦標錄取名次，均依據中華民國115年全大運競賽規程第十五條規定辦理。惟球道賽項目比照上述規定辦理（第3、4名並列第三名）；獲獎人數達8人以上者，第5–8名並列第五名）。
	(二) 頒獎於每項決賽後舉行，受獎者須穿著代表隊制服。
	十三、 運動禁藥管制：依據中華民國115年全大運競賽規程第十七條規定辦理。
	十四、 技術會議（預計時間、地點待定）：中華民國115年5月2日（星期六）下午2時，於國立中央大學教研大樓A001教室（桃園市中壢區中大路300號）舉行（不另行通知；時間及地點如有任何變更，將於115年全大運官網中公布）。
	十五、 裁判會議（預計時間、地點待定）：中華民國115年5月2日（星期六）下午3時，於國立中央大學教研大樓A001教室（桃園市中壢區中大路300號）舉行（不另行通知；時間及地點如有任何變更，將於115年全大運官網中公布）。


